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学生资助

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一中、职业高级中学：

按照《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德财教〔2021〕11号），现以2019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为依据，下达你们 2021年学生资助补助中央直达资金297.1万元（详见附件1）。此款2021年功能分类科目收入列“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实际支出时小学列“2050302-小学教育”、初中列“2050305-初中教育”预算支出科目。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落实《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19号），以及《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教育领域州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德政办发〔2020〕54号）有关要求，做好2021年预算分解下达工作，结合本地实际足额安排应承担的资金预算，确保教育资助政策及时、足额到位，待中央和省2021年预算确定后，省级将再次核定各地预算和分项人数，据实清算，请提前做好基础数据的统计核实工作，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基础数据核实情况和资助资金发放、政策落实情况及时向州教育体育局、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告，州财政局将依据主管部门核实相关情况进行调整。

二、学生资助资金为直达资金，本次下达资金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直达资金标识为“01002正常转移支付”。请及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将中央和省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民利民的要求落实到位。

三、根据《财政部关于全面加强脱贫攻坚期内各级各类扶贫资金管理的意见》（财办〔2018〕24号）精神，学生资助补助资金已纳入扶贫资金台账目录中。财政、教育部门要密切配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时足额下达资金，并督促依据学生资助相关管理办法规范使用，防止资金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的行为，确保资助政策不打折扣落实到位。同时，落实扶贫资金监管主体责任，全面实施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
附件：1.2021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直达资金分配表
梁河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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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直达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学校名称
	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
	金额
	预算科目
	备注

	
	
	小计
	教育部门
	人社部门
	
	
	

	梁河县
	209.3
	87.8
	87.8
	
	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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